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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2 馬批賴互不隸屬 是新兩國論
A5 台外交役男販毒 在美國被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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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↑台中市長盧秀燕赴醫院探視傷者，中捷

將負擔全額醫藥費。　　　 (記者徐義雄攝)

　←立法院會二十一日繼

續挑燈夜戰處理藍白所提

國會職權相關修法，經重

付表決，藍白挾人數優勢

陸續通過兩黨所提條文。

（中央社）

　←台中捷運

傳出有乘客在

車廂內持刀攻

擊案件，警方

到場將犯嫌逮

捕。

（記者陳金龍

翻攝）

　↑台中捷運

傳持刀攻擊案

件，涉案洪姓

男子為高雄某

醫專學生。

（記者陳金龍

翻攝）

　↑↗台中

捷運發生男

子持刀傷人

，被警方與

民眾制服。

（記者陳金

龍翻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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